
●●●●●●●●
社址：北京市石景山区香山南路 109号 邮编：100144 传真：（010）86423503 86423653 总编室：（010）86423352 出版发行部：（010）86423399 订阅发行：全国各地邮局 定价：每份 2.00元 全年 398元 印刷：工人日报社（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甲 61号）

4 法治新闻2026年 3月 20日 星期五
电子信箱：fzxwb@jcrb.com

编辑/易得香 见习编辑/王凤宇 校对/周旭

联系电话/（010）86423324

◆何某与张某此前因琐事
产生纠纷，何某借着酒劲找上
门，二人产生争执。混乱中，
张某将何某推倒在地，只见何
某腹部的衣襟洇开暗红。

◆事后发现，何某外套内
兜藏着一把水果刀，倒地时刀
尖刺入腹腔，造成胸部、肝脏
受伤。

◆张某因涉嫌过失致人重
伤罪被公安机关逮捕。那张某
在推倒何某时，是否知道或应
当 知 道 对 方 衣 服 里 藏 着 一
把刀？

◆张某对何某贴身携带水
果刀没有预见可能性，因此不
具有刑法意义上的过失。

●

2026 年全国两会上，最高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应勇在作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时，对全年检察工作作出核心部署，
明确要求“强化检察监督，高质效办好每
一个案件”。

一场因酒后争执引发的意外，一把
藏于内兜的水果刀，一段长达八年的申
诉之路，通过检察官的严谨审查，为申诉
人张某卸下了背负多年的心理枷锁，成
为高质效办案的生动范本。

推搡导致的“重伤案”

时光回溯到 2017 年深秋。当年 10 月
29 日下午，辽宁省东港市北井子镇街上
的一家麻将社门前，张某正凑在牌桌旁
看着邻居们娱乐。

“张某，你给我出来！”一声裹挟着酒
气的呵斥打破了麻将室的氛围。何某醉
醺醺、踉踉跄跄冲张某走来。两人此前因
琐事产生纠纷，何某借着酒劲找上门。二
人的争执迅速升级为撕扯。混乱中，张某
将何某推倒在地。

一声闷哼之后，何某的脸色陡然变
了。“血！他衣服里渗血了！”围观者惊呼。
张某心头一紧，俯身查看，只见何某腹部
的衣襟洇开暗红。张某的大脑一片空白，
短暂慌神后立刻冲上前救人，一边高声呼
喊“快打 120”，一边颤抖着拨通报警电话。

事后大家才知道，何某外套内兜藏
着一把水果刀，倒地时刀尖刺入腹腔，造

成胸部、肝脏受伤。救治何某期间，张某
主动垫付了全部医疗费，还多次探望。最
终，双方达成和解，张某支付赔偿款后拿
到了何某出具的谅解书。

本以为事情就此了结了，可几天后
的伤情鉴定结果却让人始料未及：何某
轻度失血性休克、开放性血气胸构成轻
伤 二 级 ，膈 肌 破 裂 、肝 破 裂 构 成 重 伤 二
级，右侧第 7 肋骨骨折构成轻微伤。2018
年 1 月 9 日，公安机关以涉嫌过失致人重
伤罪对张某执行逮捕，并于同年 1 月 31
日将该案移送东港市检察院审查起诉。
同年 7 月 2 日，东港市检察院以“犯罪情
节轻微、具有坦白情节”为由，依法对张
某作出酌定不起诉决定。

“酌定不起诉”，在法律上实际是“微
罪不诉”，意味着行为已符合犯罪构成，
只是因情节轻微而不予追究。但对于张
某而言，这几个字如同烙在身上的印记。
他不服这份酌定不起诉决定，多次向检
察机关提出申诉。然而，两级检察院经过
审查，均认为张某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

“ 他 自 己 找 上 门 ，我 们 互 相 推 了 几
下，谁能想到他怀里揣着刀？谁能想到会
推出重伤？我到底犯了什么罪？”八年来，
这些疑问日夜煎熬着他。

跳出思维定式发现“问题点”

“我 要 申 诉 ，要 为 自 己 讨 回 公 道 ！”
2025 年 初 ，张 某 向 最 高 人 民 检 察 院（下
称“最高检”）提出申诉，认为原案酌定
不起诉决定认定事实错误，其行为不构
成犯罪。

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检察官兰楠
负责办理该案。在调取全部卷宗进行审
查后，一系列关键事实引起了她的注意：
被害人主动上门、争执时间短、双方普通
推搡、伤情为锐器伤、凶器来自被害人衣

兜……一个核心问题突然闪现：张某在
推倒何某时，是否知道或应当知道对方
衣服里藏着一把刀？

承 办 检 察 官 结 合 案 发 场 景 展 开 分
析：何某穿着厚重的外套，水果刀藏在内
兜，隐蔽性强，没有任何外露痕迹，也没
有宣称持刀；争执发生突然、时间短暂，
且有路人劝架，张某根本没有时间，也没
有机会察觉到这把隐藏的刀的存在。

最终，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提出
原案酌定不起诉决定适用法律存在错误
可能的意见：第一，张某对何某贴身携带
水果刀没有预见可能性，因此不具有刑
法意义上的过失。张某具有预见可能性
的 ，应 该 是 擦 伤 、摔 伤 等 常 见 的 推 倒 伤
害。第二，何某酒后将水果刀藏在内兜与
他人冲突的行为，不属于一般人的常见
做法，已然中断了张某行为与重伤结果
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把隐藏的刀，才
是导致重伤的关键。

基于上述判断，最高检控告申诉检
察厅认为，原案的不起诉决定存在错误
可 能 ，详 细 列 明 案 件 存 在 的“ 问 题 点 ”
后，将案件移送至最高检普通犯罪检察
厅作进一步审查处理。

亲赴案发地还原事实真相

案件被移送最高检普通犯罪检察厅
后，由检察官曹东继续审查办理。为了更
准确地了解案情，他决定到案发地东港
走访。他先是仔细听取了原案承办检察
官的意见，了解当初作出酌定不起诉决
定的考量，又专门会见申诉人张某及其
家属，与当年公安机关的办案民警进行
交流，还原案件侦办细节。

为慎重起见，当地检察院还组织了
一场听证会，邀请了当地高校法学学者、
资深律师、政协委员及镇政府代表作为

听证员。听证会上，各方围绕“张某是否
有罪”这一核心问题展开讨论。

“一个正常人，会预料到对方口袋里
藏着刀吗？”一位听证员发问。

“推搡一下，通常最多就是摔伤、擦
伤，怎么就要对构成重伤负责？”另一位
听证员提出质疑。

…………
这些来自听证员的朴素想法，与检

察官心中的专业判断相互印证。
经过实地调查和听证讨论，曹东心

中的结论更加明确。他系统阐述了三点
审查意见：一是原案对因果关系的认定
存在错误，何某自带刀具的行为，受酒精
影响具有偶然性，并非由张某引发；二是
原案对主观过失的认定存在错误，从二
人的关系、冲突的起因和通常社会经验
看，张某根本不可能预见到何某会藏有
刀 具 ，缺 乏 构 成 过 失 犯 罪 的“ 预 见 可 能
性”前提；三是张某行为本身的危险程度
不高，短暂的推搡、路人的劝阻、行为相
对克制，这些都表明张某的行为可能造
成的是一般伤害风险，而非重伤风险。

经充分审查，曹东形成严谨的审查
意见。最终，最高检以原不起诉决定适用
法律错误，指令辽宁省检察院依法纠正。

2025 年 7 月 22 日，东港市检察院撤
销原酌定不起诉决定，依法对张某重新
作出法定不起诉决定。

切实保护每一个公民的合
法权益

这起案件的办理，有什么借鉴意义？
最高检控告申诉检察厅厅长陈鸷成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该案的依法纠正，彻底
改变了对张某的法律评价性质——他从
原 认 定“ 犯 罪 情 节 轻 微 ”的 酌 定 不 起 诉
人，变更为“没有犯罪事实”的法定不起
诉人。其背负长达八年的心理枷锁，终于
在这一刻彻底解除。

对 控 告 申 诉 检 察 部 门 的 检 察 官 而
言，事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案件，件件
都是“天大的事”。陈鸷成认为，该案的成
功纠正，不仅切实维护了公民个体的合
法权益，更是检察机关刑事申诉审查工
作践行法治精神的生动缩影，是检察机
关坚持法律监督主责主业、锚定高质效
办案本职本源的鲜活实践。

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是检察机关受理群
众诉求的前沿窗口，必须充分履行初核分
流、内部监督制约的法定职能。陈鸷成认
为，对可能存在错误的案件，要坚持依法监
督、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精准提出监督意
见；要强化与刑事检察等部门的协作配合，
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准确适用法律，切实把

“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基本价值追求
贯穿司法办案全过程，努力让人民群众在
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藏在口袋里的刀引发疑案
检察人员深入核查精准纠错还申诉人清白

□本报全媒体记者 谷芳卿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卢志坚 通讯员季晨程 黄雨薇） “我只是想贴点广告，赚点零
花钱，真的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啊！”经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日前，法院以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被告人张某有期徒刑九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4000元。

2025 年 5 月，张某在浏览某短视频平台时，一则招募“广告张贴员”的信息引起了
他的注意。该信息称，每贴一张“广告”可获利 0.5 元至 0.6 元，多劳多得、日结便捷。在
利益的驱使下，张某主动联系了招募方。得知自己需下载指定聊天软件接收任务、安
装水印相机拍摄张贴现场，供上家审核后再结算报酬，他隐隐察觉，这样隐蔽的接单、
结算方式，可能是违法活动。但禁不住小利诱惑的他，仍在多地居民小区所停汽车的
后视镜上，张贴印有“同城约”“女大学生”“兼职”字样的小广告。

小广告不仅清理麻烦，而且带来了潜在风险。2025 年 9 月中旬，陈先生扫了小广
告上的二维码登录了网址后，被诱骗参与虚假刷单，短短几天就被骗了 16 万余元。陈
先生报案后，张某的犯罪事实进入公安机关的视线。

公安机关侦查发现，被害人陈先生扫码的小广告系张某张贴，进而发现了张某持
续张贴小广告的行为，侦查终结后，于 2025 年 12 月 4 日将案件移送至海门区检察院。
承办检察官认为，该案的查证要点是张某实际张贴小广告的车辆数量及非法获利数
额。检察官全面梳理案件细节，对张某用于作案的水印相机拍摄记录、共享单车骑行
记录、证实其非法获利的支付宝及微信交易明细等关键证据，逐一核实、交叉比对，最
终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

经查明，2025 年 5 月至 9 月，张某辗转安徽、上海及江苏等多地张贴小广告。为躲
避检查，他专门选择凌晨时段作案，四个月间，张某共在近 7 万辆车上持续张贴此类
小广告，累计非法获利 3 万余元。今年 1 月，海门区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
罪活动罪对张某提起公诉。

在严把案件质量的同时，检察官向张某释法说理。张某最终认识到自身行为的严
重后果，主动全额退出非法获利，认罪认罚。日前，法院审理后依法作出前述判决。

帮不法分子张贴小广告，栽了！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丁艳红 通讯员
黄鹤 刘玉芝） 唐某身患尿毒症，却因听
信“好兄弟”付某的“重病免刑”谎言，最终
身陷犯罪泥潭。经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检
察院提起公诉，2026 年 1 月 6 日，法院对这
起合同诈骗案作出终审裁定，维持一审判
决。此前，一审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被告
人付某有期徒刑九年，并处罚金 10 万元，
判处被告人唐某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 3万元。

2025 年初，唐某因罹患尿毒症在某医
院接受治疗时，认识了付某。付某频频以

“热心人”形象出现，送食品、赠被褥，为唐
某提供住处，逐步赢得了唐某的信任。

“兄弟，你这病需要不少钱，我有个路

子，咱们去租几台挖掘机卖掉，转手就能赚
几十万。”在感情铺垫到位后，付某向唐某抛
出了一个“赚钱计划”。唐某犹豫不决，付某
进一步游说：“你放心，就算出事，你身体这
样，法院也不会判你刑。”在付某“重病免刑”
的蛊惑下，唐某决定与付某一同铤而走险。

2025 年 3 月，在付某的主导下，二人先
后联系到曹某、程某，谎称需要租赁挖掘机
用于建鱼塘。为增加可信度，付某还伪造了
一份“土地建鱼塘申请书”。双方达成协议，
曹某、程某分别以每月 2.65 万元和 3.4 万元
的价格，将两台挖掘机租赁给二人。

租赁成功后，付某、唐某随即联系从事
二手挖掘机交易的刘某，谎称挖掘机系唐
某所有，因唐某要外出务工，需出售闲置的

挖掘机。然而，当刘某现场查看设备、询问
专业问题时，二人闪烁其词，引起刘某警
觉。刘某借故离开后，立即拨打挖掘机上张
贴的联系电话核实情况。

二人见刘某起疑后并未收手，又联系
了吴某、张某等多名买家，但因无法回答设
备使用情况、技术参数等关键问题，交易始
终未能达成。

与此同时，曹某、程某在接到刘某等人
的警示电话后，立即报警并赶往设备停放
地点。2025年 3月 24日，唐某被公安机关依
法传唤到案；4月 26日，付某被抓获归案。

公安机关讯问时，唐某还沉浸在“重病
免刑”的幻想中，坚称该案由他一人谋划并
实施，付某并不知情，只是给他提供一些问

题咨询。然而付某到案后，很快交代了两人
的犯罪事实。

2025 年 7 月 29 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
送平坝区检察院审查起诉。承办检察官全
面梳理证据，认定付某、唐某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在签订、履行合
同过程中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已构成
合同诈骗罪。

2025 年 9 月 12 日，检察机关依法以涉
嫌合同诈骗罪对二人提起公诉，并提出量
刑建议。同年 11 月 11 日，法院经审理后采
纳检察机关量刑建议，作出前述判决。付某
认为量刑过重提起上诉，安顺市中级法院
经审理，于 2026 年 1 月 6 日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轻信好友“重病免刑”谎言 共谋诈骗双双获刑

2025 年 5 月，最高检普通犯罪检察厅检察官曹东在辽宁省东港市检察院
组织召开听证会。

□讲述人：浙江省临海市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部主任 吴加彪

3 月 15 日上午，得知我参与办理的浙江省台州市检察院诉薄某、王某销售不符合
安全标准的农产品民事公益诉讼案入选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
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后，我的记忆回到了两年前。

2023 年 5 月 11 日，临海市市场监管部门在对辖区超市等场所售卖的农产品进行
例行抽检时发现，部分鸡蛋的检测报告显示，鸡蛋中存在地美硝唑、甲硝唑；同时，涉
案鸡蛋的恩诺沙星、甲氧苄啶含量均超出国家标准。

市场监管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侦查后很快锁定
了经销商王某。在市场监管部门面前，王某拿出一份仅检测出汞等重金属的报告，坚
称自己不知情，其所卖鸡蛋是合格且安全的。

王某所说孰真孰假，一时无法判断。鉴于案件认定的复杂性，2023 年 7 月，我院
受邀依法介入。经初步研判，该案后续可能涉及公益诉讼，因此，根据院内职能分工，
由我所在的部门负责办理该案。

拿到案卷仔细分析后，我认为，案件的关键在于王某是否主观明知。由于案件涉
及领域较为专业，我们特别邀请了农业农村部门专家召开联席会议进行探讨。专家
一致认为，王某拿出的检测报告没有国家规定的检测项目，不符合食品上市检测规
范，不具备合格证明效力，很有可能是故意为之。

与此同时，我发现，王某早年曾因销售问题鸡蛋受过行政处罚，她应当知晓国家检
测的相关规定。如今，她试图用一份避重就轻的检测报告逃避责任，应属明知故犯。

我大胆推测，可以从王某的上家找寻突破口。于是，我们建议公安机关顺着购销
线索，锁定王某的上线——东北某省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薄某。据薄某交代，
他与王某通过线上对接，将鸡蛋从东北直发浙江，从 2023 年 5 月到 9 月，交易达 10 余
吨，形成固定跨省供货渠道。

经进一步侦查，公安机关在王某与薄某的手机聊天记录中发现，王某案发后曾
向薄某索要检测报告。经与公安民警多次会商，我们进一步明确侦查方向，全面核
查薄某与养殖户的交易细节。果不其然，民警在东北取证时，证实了养殖户在换季
时因鸡易患病给鸡喂药，薄某定期收蛋，对此情况早已知晓。这也进一步佐证了我
们的判断。至此，证据链条形成闭环。2023 年 9 月 15 日和 16 日，公安机关分别将薄
某和王某刑事拘留。在铁证面前，薄某和王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我院依法对二人提起公诉后，2024年 1月和 3月，法院以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
品罪，先后判处被告人薄某、王某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各并处罚金 25万元、6万元。

案件到此结束了吗？凭借多年办案经验，我考虑到该案的刑事部分仅认定案发
查获批次，而薄某长达数年跨省销售问题鸡蛋的行为，未得到全面评价，受损公共利
益未得到充分救济。于是，2024 年 5月，我院决定启动公益诉讼调查程序。

其间，我们对银行流水、转账记录、销售账本逐一核对，最终确定薄某 10 万余元
销售总额、王某 1.8 万余元分销金额，同时调取收购协议、交易台账、聊天记录，形成完
整证据链，证实二人明知鸡蛋存在质量问题仍持续购销分销。

查明事实后，我院对该案发出公告。公告期满后，因没有适格诉讼主体，我院于
2024 年 9 月将案件移送台州市检察院。2024 年 12 月，台州市检察院向台州市中级法
院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提出支付惩罚性赔偿金的诉讼请求。

2025 年 9 月，台州市中级法院根据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受害人数、获利情况，并结
合刑事罚金情况，判决薄某承担惩罚性赔偿金 50 万元，王某对其中的 10 万元承担连
带责任。违法者终为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付出了法律代价。

至此，检察履职还未停步。我院依托跨区域检察协作机制，将东北某省蛋鸡养殖
环节违规用药线索移送当地检察机关，推动当地对蛋鸡养殖场开展专项整治，从源头
斩断不合格鸡蛋流通渠道。

同时，针对案件暴露的农贸市场经营者进货查验不严等监管漏洞，我院向相关行政
部门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建议完善监管制度、增加抽检频次等。让我欣慰的是，如
今，临海市已出台覆盖全市的食品安全风险综合治理方案，全链条监管体系正式落地。

（本报全媒体记者史隽 通讯员王良辰整理）

这起“问题鸡蛋”案办出了治理效能

●消费者权益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办案札记

编者按 3月 1 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与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一批消费者权
益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集中体现了检察机关与消费者协会、行政监管部门协同发
力，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工作成效。为更好发挥典型案例的示范引领作用，本报邀
请部分案例的办案检察官讲述履职过程和办案感悟，期待对提高办案质效能有所裨
益。敬请关注。


